六安市叶集区工业发展奖励办法
 
为贯彻区委、区政府关于“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决策部署，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促进工业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措施
（一）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1．对企业当年设备投资200万元以上的，按投资额5%给予一次性奖励，每个企业年度最高奖励额度不超过200万元。（市级奖励事项，市、区财政分别承担30%、70%）
2．凡小型工业企业当年上缴各项税收比上年增长10%（含10%）以上的，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给予当年发生流动资金贷款利息金额50%的贴息。同一企业贷款利息补贴金额，不超过该企业当年上缴的各项税收总额地方留成部分。（市级奖励事项，市、区财政分别承担30%、70%）
3．对当年新增的规模工业企业，一次性奖励企业5万元。（市级奖励事项，市、区财政分别承担30%、70%）
4．对当年产值首次突破5亿元、10亿元、50亿元的企业，分别给予10万元、20万元、50万元奖励。（市级奖励事项，市、区财政分别承担30%、70%）
5．对当年入库税金首次达到100万元、500万元和1000万元的企业，分别给予1万元、5万元和10万元奖励。（区财政承担100%）
对当年本地纳税总额达到5000万元、1亿元的工业企业，分别奖励企业管理团队20万元、50万元。（市级奖励事项，市、区财政分别承担30%、70%）
6．对当年入选全区“十佳民营企业”的工业企业进行表彰，分别给予1万元的奖励，并在各项政策扶持上优先考虑。（区财政承担100%）
7．对当年在我区注册成立的工业企业集团公司，一次性给予30万元奖励。（区财政承担100%）
8．对当年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农业产业化称号的工业企业，分别给予30万元、10万元、2万元奖励。（区财政承担100%）
（二）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9．对当年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的企业，分别奖励30万元；对获得省级名牌产品、著名商标的企业，奖励10万元；对获得市级名牌产品、知名商标的企业，奖励2万元；对工业企业新注册的商标，每个给予1000元奖励。（区财政承担100%）
10．对当年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奖励30万元；对当年认定的安徽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奖励2万元；对新认定的国家、省、市级创新型企业将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1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新认定的国家、省、市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分别给予40万元、20万元、10万元奖励；对当年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予以5万元奖励。（区财政承担100%）
11．对当年新认定的省级新产品，给予10万元奖励。（市级奖励事项，市、区财政分别承担30%、70%）
12．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并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每件给予不低于3500元资助；对新授权的国内外发明专利每件给予2万元的奖励；申请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后每件分别奖励1200元、800元。（区财政承担100%）
13．对当年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的，分别给予100万元、10万元、5万元奖励。（市级奖励事项，市、区财政分别承担30%、70%）
14．对当年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的，分别给予100万元、20万元奖励；对首次通过国家级、省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达标评定的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奖励；对首次被评省级、市级两化融合示范企业的，分别给予企业20万元、10万元；对当年认定为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的，给予其管理主体10万元奖励。（市级奖励事项，市、区财政分别承担30%、70%）
15．对当年认定为省、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由市财政分别给予每个20万元、10万元奖励。（市级奖励事项，市财政承担100%）
（三）支持企业绿色发展
16．对当年获得国家级、省级“质量管理奖”或“卓越绩效管理奖”的企业分别给予15万元、10万元的奖励。（区财政承担100%）
17．对当年获得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奖励1万元，获得ISO18000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各奖励5000元。（区财政承担100%）
18．对企业当年被新认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给予10万元奖励。（区财政承担100%）
19．对当年通过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审核验收的企业，各给予5万元奖励；对当年获得市级以上（含市级）节能（减排）先进单位称号的企业给予1万元奖励。（区财政承担100%）
20．对当年认定为六安市技术改造示范项目的，由市财政给予每个50万元奖励；对当年认定为六安市绿色示范工业企业的，由市财政给予每个10万元奖励；对当年认定为六安市节能改造项目、清洁生产技术改造项目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的，由市财政给予每个10万元奖励。（市级奖励事项，市财政承担100%）
（四）支持企业对外开放合作
21．对当年增资扩股的外资企业，每实到100万美元奖励1万元人民币。（区财政承担100%）
22．鼓励外贸企业在本地出口，每增量1美元由区财政给予2分钱补贴。（区财政承担100%）
23．每年从区委组织部“人才专项经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持规模工业企业负责人和高层管理人员培训、考察、交流。（区财政承担100%）
二、申报要求
1．本办法仅适用于我区规模工业企业，且企业当年需按时上报统计报表和省经信委云平台报表。
2．企业当年无安全生产事故，无拖欠和偷逃税费、拖欠职工工资等行为。
3．失信被执行人不享受此办法奖励。
三、申报程序
市财政承担100%的奖励事项，由区工业发展领导组办公室（设在区经济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以下简称“领导组办公室”）组织企业按照六安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通知要求提交相关证明资料报市经信委，由市级组织审核后报市政府批准兑现。
市、区财政共同承担的奖励事项，由领导组办公室组织企业按照六安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通知要求提交相关证明资料报市经信委，由市级组织审核后报市政府批准兑现，在市财政承担的30%兑现到位以后，区财政及时按70%比例予以配套。
区财政承担100%的奖励事项，由领导组办公室组织企业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初审后报区工业发展领导组会议研究确认，区政府批准后区财政全额兑现。
四、附则
1．本办法奖励事项的兑现及配套由区经济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和财政局负责。
2．本办法中涉及市级奖励事项的部分均依据《六安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5-2016年度）》（财建〔2013〕172号），若市级办法奖励事项有调整，则以调整后的市级办法为准。
3．本办法与同年度其他财政奖补政策有重复的，以财政奖补总额较高的为准，不重复享受；同时，同一事项上级财政依据其他财政奖补政策拨付奖补资金额高于依据本办法拨付额的，上级增拨部分在较高奖补总额内对应抵顶本级财政安排资金额。
4．本办法自2016年度正式实施，叶发〔2013〕1号文奖励措施同时废止。
5．本办法由区经济和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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